屏東縣105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新生入園注意事項

                                                 本府105年4月1日屏府教前字第10510295700號函訂定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辦理105學年度招生作業，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招生對象及年齡： 

（1） 設籍本縣之學齡滿三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五歲：99年9月2日至100年9月1日出生者。

2.四歲：100年9月2日至101年9月1日出生者。

3.三歲：101年9月2日至102年9月1日出生者。

（2） 經本府專案核准之縣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方可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幼兒（102年9月2日至103年9月1日出生者）。

（3） 具優先入園資格者，不受設籍本縣之限制。

三、招生日程表：

（1） 招生簡章公告日期及地點：105年4月29日（星期五）前公告於各學校（幼兒園）網站。

（2） 登記入園期間：105年5月9日至5月13日止，幼兒園得視區域特性，提前受理登記，但不得提早截止登記日期。

（3） 公開抽籤日期：105年5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
（4） 錄取名單公布：公開抽籤完畢後立即公布於學校網頁、公佈欄及幼兒園教室前，並以書面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5） 報到日期：由幼兒園自訂。

（6） 註冊日期：自105年7月1日起，由幼兒園自訂。

四、招生名額：

（1） 幼兒園依本府核定招收年齡及人數辦理招生，不得超額錄取，不得自行劃定學區。
（2） 幼兒園扣除原園直升幼兒及身心障礙幼兒（含減收名額）後，其餘名額開放招生登記。
五、招生方式及優先入園順序：
（1） 招生方式採登記入園。

（2） 優先入園資格：同一順位超額登記時，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1. 第一順位：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幼兒、原住民族幼兒、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 第二順位：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3. 第三順位：因父母雙亡或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致隔代教養之幼兒，或安置於寄養家庭、療育機構、私立育幼機構之幼兒。
4.第四順位：幼兒園暨所屬學校(含場地學校)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子女(不含孫子女)。

5.第五順位：兄姊已就讀該校（園）之幼兒、雙（多）胞胎幼兒。
（3） 本縣國小附設幼兒園招收學齡滿四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班級，招生倘未滿額應招收三歲幼兒，並依下列順序招收幼兒入園：
1. 五歲優先入園之第一、二順位幼兒。

2. 四歲優先入園之第一、二順位幼兒。

3. 五歲優先入園之第三至五順位幼兒。

4. 五歲一般幼兒。

5. 四歲優先入園之第三至五順位幼兒。

6. 四歲一般幼兒。

7. 三歲優先入園之第一、二順位幼兒。

8. 三歲優先入園之第三至五順位幼兒。

9. 三歲一般幼兒。

（4） 鄉鎮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依下列順序招收幼兒入園:

1. 優先入園之第一、二順位幼兒。

2. 優先入園之第三至五順位幼兒。

3. 該所屬鄉鎮、非營利幼兒園之場地學校學區內幼兒。

4. 一般幼兒。
六、登記報名查驗證件：

（1） 共同繳驗證件：新式戶口名簿正本，未繳驗戶口名簿正本者，不予受理登記。

（2） 符合優先入園登記資格幼兒應出具證件: 

	優先入園身分
	查驗證件

	低收入戶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105年度社政單位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書。

	中低收入戶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105年度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證明

	身心障礙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並領有證明文件者。【未領有鑑輔會核發之身心障礙幼兒安置證明書，而逕以身心障礙手冊入園者，視同一般幼兒】

	原住民族
	戶口名簿正本（依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規定，經認定具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身分者。）

	特殊境遇家庭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符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因父母雙亡或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致隔代教養之幼兒
	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或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或扶養證明文件【社工人員評估證明文件或相關證明文件（如入獄者之服刑證明、失蹤證明者之警察機關證明等）】。

	安置於寄養家庭、療育機構、私立育幼機構之幼兒
	寄養證明文件、療育機構或育幼機構確實安置幼兒之證明文件。

	幼兒園暨所屬學校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子女
	教職員工在職證明。

	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在學證明。


七、招生組織及工作：

（1） 幼兒園得組成招生工作小組，辦理新生入園各項事宜，由校長全程督導參與；幼兒園應分別自行辦理，不得聯合或委託招生。

（2） 幼兒園應於所在學校網站（或幼兒園網站）及學校門口明顯處張貼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應於本府備查後，始得對外公告。請幼兒園於105年4月22日前將簡章電子檔逕送本府備查。
（3） 招生公告內容應包括核定班級、招生名額、登記資格、登記日期、時間、地點、優先入園資格、應繳證件、抽籤日期與地點、註冊及報到日期、缺額遞補方式及課後留園服務等。
（4） 幼兒園應廣為宣導優先入園資格，俾使家長提早備妥相關證明文件，提供學校審核之用。

（5） 辦理新生登記報名時，請務必於「105學年度屏東縣幼兒園新生登記管理網站」（http://app.ptc.edu.tw/preschool/）登錄幼兒資料，以為識別，避免該生重複登記報名。
（6） 辦理登記時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章，登記卡、籤卡、抽籤及錄取等各項名冊應存園一年備查。
（7） 幼兒園辦理幼兒登記人數不足時，應繼續招生至額滿為止。

（8） 於開學後兩週內至教育部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正確登錄幼生基本資料。
八、登記限制及錄取規定：

（1） 不留原園之幼兒，若至其他幼兒園就讀，應重新登記。
（2） 每一幼兒申請登記以一園為限，同時登記兩園以上，經查證屬實，將逕予取消其抽籤及入園資格（含正取及備取資格）。

（3） 公開抽籤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採抽籤方式決定之。採用抽籤方式時，必須將所有籤卡抽完為止，無論抽中與否，應當場依抽籤順序將籤卡張貼示眾，以昭公信，並依抽籤先後次序錄取。
（3） 幼兒園得加抽備取生，備取名額由幼兒園自行決定，錄取幼兒逾時未辦理報到者，以棄權論，由備取幼兒依順序遞補額滿為止。

九、其他：

（1） 105學年度招生完畢後（含正、備取生均已通知），倘幼兒園尚有缺額，得視情況受理不設籍本縣幼兒登記，並錄取至額滿為止，除優先入園次序應比照本注意事項辦理外，其他招生相關事項由學校（園）自訂。
（2） 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幼兒園之普通班，經鑑輔會就人力資源及協助之提供綜合評估後，認仍應減少班級人數者，每安置身心障礙幼兒一人，減少該班班級人數一人至三人。
（3） 鄉鎮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之招生期程，由各幼兒園自訂之。

十、本注意事項奉核准後實施，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